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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生态〔2017〕51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申报筛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申报筛选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申报筛选办法（试行）》

2017 年 1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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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筛选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做好我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申报工作，根据《湖北

省高职高专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

（修订试行）》（鄂职改办[2013]12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申报者的基本条件必须符合湖北省职改办文件规

定的申报条件要求。

（二）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经历、能力符合湖北省职改办

文件规定的各项指标要求。

二、职数控制

学校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各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时，均由学校教育与科技委员会根据《湖北生态工程

职业技术学院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量化

计分办法（修订试行）》统一进行初评筛选。筛选出的参评

中高级职称的总人数不得多于当年上级部门批准的申报控

制数。

学校专业技术职务的主系列是高校教师系列。当年申报

高校教师系列的人数应占岗位控制数的 70%以上，如其他系

列的申报人数超过了岗位控制数的 30%，则由学校教育与科

技委员会组织初评筛选。如当年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总

人数超过了高级职称申报控制数，则优先满足申报晋升高一

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职工参评，再根据控制数空缺情况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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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转评的教职工是否参评。如高级职称申报控制数总数多

于优先参评人数，则从申报转评的人员中择优推荐。

在各申报系列中，同等条件下申报高校教师系列优先。

专职辅导员工作达 5 年以上（含 5 年）且每年综合考核

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，优先申报。

三、申报（转评）条件

任现职期内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必须

满足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高级职称的必须从事班主任或辅导员或兼任

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1 年以上。

（二）申报中级职称的必须有 1 年以上学生教育管理（班

主任）或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经历。

（三）申报助理职称的必须具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或教

学、科研方面管理工作的能力。

（四）学校鼓励非教师系列职称转评为教师系列职称。非

教师系列职称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，可以同级转评为教师

系列职称：

1.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
2.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或中职教师资格证；

3.有教学经历。

（五）申报高一级教师系列人员必须具备较低一级的教

师系列职称。已经获得教师系列职称的人员申报高一级教师

系列职称的，专任教师年均应完成 300 学时以上，一般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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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年均应完成 100 学时以上，部门副职年均应完成 60 学

时以上。

（六）艰苦和特殊岗位（指试验林场、招生办公室、外派

挂职等）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的，可以不受上述第 1、2、

3、5 条的限制，但必须在艰苦和特殊岗位任职一年以上。

（七）申报非教师系列中高级职称的教职工，必须满足下

列条件之一：

1.申报中级职称的，具备在相应岗位上累计一年以上工

作经历；申报高级职称的，具备在相应岗位上累计二年以上

工作经历。

2.主持完成过大中型社会服务项目或校级以上科研项

目一项以上（含）。

3.申报中级职称的，参与完成过大中型社会服务项目或

校级以上科研项目二项以上（含）；申报高级职称的，作为

骨干成员参与完成过大中型社会服务项目或校级以上科研

项目三项以上（含）。

4.在相应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，申报中级职称的，获得

校级以上奖励一项以上；申报高级职称的，获得校级以上奖

励二项以上（含）。

四、申报专业

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按所在技术岗位或学历证书上的专

业大类申报该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，不得跨专业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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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任职年限

任职年限从任现职之日起，计算到当年材料报送截止时

间止。经学校批准公派出国（境）学习、挂职锻炼、培训进

修、考察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视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。因私

事请假或其他原因未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，不计入任职年

限。

六、学历条件

申报晋升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，一般都应具有本专业

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。

七、申报程序

申报中高级职称的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本人填写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申

请表》，各二级学院或职能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全

面考核和初审。

（二）分管（联系）领导对二级学院或职能部门的初审结

果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学校人事处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和初审结果进行

复审。

（四）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对复审结果签字确认。

（五）学校人事处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和复审结果在全

校范围内公示一周。

（六）学校教育与科技委员会评审，评审结果报教育与科

技委员会主任或常务副主任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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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学校人事处将评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一周。对

公示结果无异议的，由学校人事处上报上级相关部门；对公

示结果有异议的，由人事处提交教育与科技委员会复评，并

由人事处将复评结果通报本人。

八、任现职以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延迟申报

（一）申报教师系列的，在校内评教排名连续 2 年处于末

10 位的，或在近 5 年内有 3 年以上（含）处于后 5%的；

（二）论文或其他教科研成果被证实抄袭，冒名顶替或有

其他造假行为的；

（三）被学生投诉并被查实有不当言行的或发生严重教

学事故的；

（四）不服从工作安排，拒绝赴企事业单位实践、实习、

挂职锻炼及拒绝参加联系班级等工作的；

（五）一学期参加教研室活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的。

九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三年内不得晋升职称

（一）被证实履历造假、学历学位或职称造假的；

（二）论文或其他教科研成果被证实抄袭，冒名顶替或有

其他造假行为，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的；

（三）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的。

十、解释与执行

本办法由学校教育与科技委员会和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

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鄂生态〔2016〕33 号文即行废止。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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